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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买卖卵子问题成因与规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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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由于各种外部因素和内在原因导致大量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出现，在市场需求
的刺激下，买卖卵子已成为一种商业活动，尽管其在法律上是明令禁止的，但仍然频繁发生，究其原

因主要是市场巨大、供卵者对卖卵行为可能造成的身体危害缺乏足够认识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等。因此，我国应当建立科学完备的卵子库，加强对在校女大学生的宣传教育，出台并完善相应的

法律法规，加大对买卖卵子行为的惩处力度，扩大惩罚主体的范围，对于违法者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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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利用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中介机构和医疗机

构，以商业化的形式进行非法买卖卵子活动。尽管

我国现行法律严禁非法买卖卵子，但由于现行法律

规定缺乏明确性、处罚对象有限、处罚手段单一，加

上高额利润的引诱，非法买卖卵子行为依然屡禁不

绝、频繁发生。本文拟通过分析非法买卖卵子行为

频发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建议，以期尽

早消除非法买卖卵子这种既违反法律规定又违背伦

理道德的商业行为。

　　一、问题的引出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１日，新华网刊登了一篇名为《非
法代孕成产业链一单挣 ４０万　大学生按姿色标
价》的新闻。［１］根据该报道，中介机构所瞄准的对象

一般都是２０岁左右的在校女大学生，因为这个年龄
段的卵子质量好、成活率高。这些女大学生根据条

件要求被划分为不同的档次，所得报酬从３万元到
１０万元不等。中介机构利用基于互联网的移动设
备，通过聊天软件等进行宣传、发布广告，然后对报

名者个人资料进行整理，优先录用那些学历、外貌、

身高、体重等条件均佳的女生，给她们打大剂量的促

排卵针，刺激其内分泌，然后运用卵子提取技术把卵

子取出，卖给买家。虽然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一直

在严厉打击非法买卖卵子行为，但非法买卖卵子的

黑中介、黑诊所依然存在，其地下活动依然故我。为

什么买卖卵子行为在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仍然频

频发生？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去遏制这种现象的发

生？笔者将就此问题浅谈一下自己的认知与见解。

　　二、非法买卖卵子行为频发的原因

分析

　　造成当前我国一些代孕中介机构、私人诊所、公
立医院的部分医生非法从事买卖卵子活动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１．买卖卵子的市场巨大
买卖卵子的市场巨大是造成目前我国非法买卖

卵子行为猖獗的客观原因。目前，受国民整体身体

素质下降、日常工作压力加大、晚婚晚育等众多外部

因素与自身内在因素的影响，我国患有不孕不育症

的人群越来越多。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育龄妇

女中有１０％患有不孕不育症［２］，加上男性患者，不

孕不育患者在我国所占比例大大超过１５％，这意味
着在我国每年大约有将近１００万患有不孕不育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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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们需要借助人类生殖辅助技术来实现他们的生

育愿望［３］。虽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卵子需求者，但仅

有需求者没有供应者也形不成买卖。而现实中由于

受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的影响，一些女大学生基于

各种原因自愿做供卵者，如有的想与同龄女性攀比、

有的想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等，卖卵子可以快速实现

这些愿望。

由于买卖卵子市场潜力巨大，牟利性高，一些中

介机构、私人诊所乃至公立医院的部分医生为了获

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便无视法律、肆无忌惮地进行非

法买卖卵子活动。有的中介机构为了使自己从事买

卖卵子的生意更具吸引力，甚至打出了“包生男孩

只要１００万”的广告。据武汉一家中介机构的吴姓
老板透露，他们顺利完成一次卵子买卖，中介机构可

以净赚六七万元。［４］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一

些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不惜违反法律规定和职业

道德，与中介机构暗中勾结，参与非法买卖卵子活

动。这样的例子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２００９年７
月，罗马尼亚执法人员发现３０名以色列妇女和一群
以色列医生涉嫌卵子非法交易，经证实其中至少有

两位医生受雇于以色列公立医院。［５］在国内，２０１２
年１０月１６日，深圳市卫生监督局查处了两处非法
买卖卵子的场所，经卫生监督部门证实，有部分公立

医院医生参与了该非法买卖卵子活动。［６］可见，不

论是中介机构还是医疗诊所，抑或医务人员，都可从

非法买卖卵子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对于那些

女大学生供卵者来说，本身条件越好其卵子的卖出

价格就越高，如一家黑中介开出的最低价格是２万
元，如能同时达到“９０后、本科以上学历、外观漂亮
且多才多艺”三个标准，则可获得近１０万元。这对
一些在校女大学生是不小的诱惑。

２．供卵者对卖卵行为可能造成的身体危害缺乏
足够的认识

供卵者主要是一些在校女大学生，她们对卖卵

行为可能造成的身体危害缺乏足够的认识，这是造

成我国非法买卖卵子行为频现的主观原因。在校女

大学生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优越条件而成为那些

不孕不育症患者群体和中介机构紧盯的重点对象。

但买卖卵子的过程及之后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并不

像一些中介机构所宣传的和部分女大学生所想象的

那样简单。一些女大学生会轻信中介机构的花言巧

语，认为卖几颗卵子并忍受一时的痛楚就能赚一大

笔钱是绝对划算的，忽视了其背后所隐含的可能对

其身心健康造成巨大损害的危险性。据了解，黑诊

所为了获取卵子，一般会通过给供卵者打大剂量的

促排卵针等激素类药物促其排卵，刺激女性卵巢分

泌与卵子的排放，直至达到预期的数量为止，然后运

用卵子提取技术把卵子取出，这可能导致供卵者大

出血、子宫感染等。据广州医学院黄青副教授介绍，

正规医院一般是在做试管婴儿前进行促排卵，且考

虑到安全性，卵子会控制在１０个左右，但卵子买卖
机构往往会不顾供卵者的身体健康，一次就会促排

四五十个卵子［７］，这样容易引发多种并发症，可能

造成不孕、中风，更有甚者可能会导致脑血栓、内分

泌紊乱或诱发肿瘤等。而那些卖卵的女大学生之前

由于受到了中介机构 “低风险，高回报，无伤害”口

号的蛊惑，加之不完全了解卖卵行为往往会伴随着

严重的身体危害，最终导致她们作出了可能影响其

终身的错误决定。

３．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是造成目前我国非法买

卖卵子行为猖獗的直接原因，也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执法不力。代孕网站堂而皇之地在网上做

广告进行买卖卵子的宣传，买卖卵子的信息更是通

过ＱＱ、微信、贴吧等进行传播。而我国卫生部门只
负责监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而对这些互联网

站、电视传媒、聊天软件和中介机构的非法宣传，公

安、工信、工商等部门虽然在执法权限上都能监管，

但因为没有明确的分工，现实中很少有部门去管理，

从而造成“都有权管，却没人管”的尴尬局面。

二是立法缺失。首先表现为行政立法上的不

足。虽然我国卫生部门已经制定实施了有关禁止商

业性卵子买卖行为的部门规章，如卫生部２００１年颁
布实施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２００３年８
月发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准则》，但这三个部门规章

的法律层级较低，效力有限。目前我国缺乏专门规

制买卖卵子行为的特别法和上位法，这也导致了相

关规章的威慑力不足、实施区域较窄。而且这三个

部门规章仅仅对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在有关买卖

卵子的问题上进行了法律上的约束，对公立医疗机

构之外的个人和中介机构的买卖卵子行为则没有明

显的约束力，其法律约束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而对

于那些参与买卖卵子的黑诊所和中介机构，由于它

们没有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查处时最多只能

按照非法经营罪对其进行处罚。法律规定的威慑力

不足和法律约束主体范围狭窄，是导致一些私人诊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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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和中介机构敢于从事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的主要原

因。其次表现为刑事立法上的不足。我国《刑法》

并没有直接对非法买卖卵子的行为在定罪量刑方面

给予具体的明文规定，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不能对该

行为直接适用《刑法》。假如一定要对该行为进行

刑法上的惩罚，那么也只有运用类推解释的方法对

其进行法律推定，而与该行为最具有关联的罪名也

只有非法经营罪、非法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

害罪等。但按照我国刑法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处

理刑事案件时是禁止采用类推解释的，这样就不可

能对非法买卖卵子的行为给予上述三个罪名的惩

处。而且根据《辞海》的解释，器官是指多细胞生物

体内由多种不同组织构成的结构单位，具有一定形

态特征，能行使一定生理功能。［８］根据这一解释，目

前还无法把卵子界定为人体器官。因此，就目前我

国的法律制度来看，很难对非法买卖卵子过程中起

助推作用的中介机构给予非法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罪

的惩处。同样，由于在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的背后往

往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基于取卵过程会导致供

卵者的身体健康问题，能否直接定性为故意伤害罪

尚有待商榷。这就更加促使中介机构和私人诊所产

生钻法律空子、逃避法律制裁的想法，最终导致越来

越多的中介机构和私人诊所参与到非法买卖卵子行

为中。

　　三、对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的规制

建议

　　为有效遏制非法买卖卵子行为，严厉打击非法
买卖卵子中介机构、私人诊所及部分医务人员，特提

出以下规制建议。

１．建立科学完备的卵子库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公立医院都面临着不

孕不育患者“无卵可借”的尴尬局面，整个社会对于

建立卵子库的呼声极为强烈。因此，为了帮助不孕

不育症患者实现其生育愿望，建立不以盈利为目的

的卵子库，进而促进家庭和谐、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

我国人类辅助生殖领域的首要任务。首先，卵子库

建立应在广大健康成年女性无偿、自愿捐赠基础上

进行，而国家应当出台相应的政策对其捐赠行为给

予鼓励性的经济补偿。其原因在于，一是卵子非常

宝贵。据研究，正常女性一生排卵也只有４００多个
左右，且２０～３０岁之间女性的卵子质量最好。二是
取卵过程很痛苦，即使在正规医院进行卵子捐赠，也

需要一次促排 １０个左右，并通过卵子提取技术取

得，其过程会伴随着精神上的痛楚，也可能造成身体

上的损害。三是捐赠者需要为此付出时间、精力和

误工损失等，因此应当给予她们必要的经济补偿。

这一方面可体现出基本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能够

以此鼓励一些年轻女性积极捐献卵子。对捐赠卵子

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各国补偿标准不一，美国是

５０００美元［９］，西班牙和捷克分别是９００欧元和５００
欧元［１０］。借鉴国外对于供卵者的补偿标准，笔者建

议我国也应对捐赠卵子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只

不过该补偿主要是鼓励无偿的、自愿的卵子捐赠行

为。其次，应当成立专门的机构对卵子库的运作给

予监督，保障卵子库朝着正规化、程序化、合法化的

方向发展。最后，应建立科学、完备、合理的管理模

式，真正做到便民高效，为广大不孕不育夫妇服务。

例如，国家可以制定出台《卵子捐赠法》，就卵子库

建立的相关要求进行具体规范。同时，应加强对有

关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知识的宣传，促进民众对建立

卵子库的深入了解。

２．加强对在校女大学生的宣传教育
正如前文所述，供卵者主要是一些在校女大学

生，她们对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的法律性质缺乏足够

的认知，也不知道非法买卖卵子行为背后所隐藏的

身心危害，只知道卖卵子能够获取高额报酬，这是造

成非法买卖卵子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为使在

校女大学生能对非法买卖卵子行为有足够和正确的

认知，促使她们懂法守法，爱惜自己，远离商业性卵

子买卖活动，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各高校应

开展与卵子买卖内容相关的法律知识讲座、辩论赛、

学术论坛等活动；二是各高校应邀请医护人员在

“三·八”妇女节、新生入学等时间节点在学校设立

宣传站，积极宣传非法买卖卵子的危害；三是应鼓励

在校女大学生通过正规公立医院自愿捐献卵子。

３．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造成目前我国非法买卖卵子行为猖獗的主要原

因应归结于当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为从

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建议从立法层面和执法

层面同时入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在立法层面上，西方一些国家早在２０多年前就
已经颁布实施了规范卵子捐赠及与卵子买卖行为相

关的法律。例如，英国 １９８５年颁布了《代孕安排
法》，禁止各种新闻媒体刊登有关代孕安排事宜，并

将商业性代孕行为定性为刑事犯罪；德国１９８９年颁
布了《收养经纪法》，规定一切意图中介潜在委托夫

妻和代母的商业广告均构成刑事犯罪；法国１９９４年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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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生物伦理法》，直接将买卖人体精、卵的行

为作为犯罪来加以惩罚。［３］借鉴西方国家对卵子捐

赠及卵子买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对于卵子

捐赠与买卖行为，可在参照卫生部施行的《人类精

子库管理办法》基础上，尽快制定出台《卵子捐赠

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如果国家能参照捐献精

子的规范制定捐献卵子相应的补偿标准，为类似卵

子这些生殖细胞组织移植捐献单独立法，建立一套

合理的捐献管理体系，相信捐卵带来的伦理方面的

问题也会小很多了。”［１１］

在未来的《卵子捐赠法》中，首先，应当明确禁

止任何商业性买卖卵子的行为，对于社会上存在的

商业性买卖卵子行为，应加大惩处力度，扩大惩罚主

体，增加处罚手段，以起到威慑犯罪的作用。由于目

前中介机构主要是通过互联网、电视传媒、聊天软件

等进行前期的广告宣传，其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而对于互联网、电视传媒、聊天软件及中介机构的查

处并没有特定的法律授权机关，这就使得主管机关

因职责不明确而相互推诿，形成不了有效的合力。

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查处互

联网、电视传媒、聊天软件及中介机构的权力赋予工

商部门、公安部门、卫生部门及工业和信息部门等，

通过综合执法、联合执法，加强合作、交流、沟通，最

终形成对买卖卵子整个过程进行法律规制的治理体

系。同时要严肃查处未经合法登记的中介机构，非

法从事买卖卵子的私人诊所和相关医务人员等，并

追究主要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其次，应当就如何建

立卵子库进行系统而完备的规定，完善卵子库的监

督运行机制，同时应对捐赠卵子者，以及卵子申请使

用者加以限制，比如捐献者必须年满１８周岁，对于
申请者必须经由公立医院开具证明，确实属于不孕

不育者才可申请；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并对捐赠卵

子者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偿。最后，应针对当前

社会上存在的以牟取利益为目的的非法医疗单位与

中介机构，以及医生在取卵过程中对一些供卵者所

造成的实质损害与隐性侵害，借鉴国外立法理念与

技术，在我国刑法中分别设置相应的罪名，诸如组织

买卖卵子罪、发布和传播买卖卵子信息罪、故意伤害

罪等。

在执法层面上，应贯彻实施上述立法，由相关部

门联合执法，严厉打击和惩罚非法买卖卵子活动。

惩罚主体应主要包括以下几种：（１）非法组织买卖
卵子活动的中介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２）以互联
网、电视传媒等方式进行发布和传播买卖卵子信息

的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３）未经卫生部门批准从
事卵子捐赠与买卖的私人医疗机构；（４）违反法律
规定从事商业性卵子交易的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

员。可实施的处罚方式应主要有：关闭中介机构及

用于发布和传播买卖卵子信息的网站、电视传媒等；

对有关主要负责人进行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可处以行政拘留；取缔未经卫生部门批准而从事

卵子捐赠的公立医疗机构与私人医疗机构，并对涉案

的医疗机构和医生给予没收违法所得、暂停营业执

照、责令关闭或限期整改、吊销执业资格证书等处罚；

对于在买卖卵子过程中有触犯到上述有关刑事立法

建议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应当

在执法过程中对一些公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加

强监督与教育，同时采用各种方式鼓励广大群众积极

举报有关非法买卖卵子的宣传网站、电视传媒、聊天

软件、中介机构、私人诊所和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

可匿名发送电子邮件至举报邮箱，同时有关方面应给

予举报群众以物质上的奖励作为鼓励。

　　四、结语

目前，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了大量患有不孕不育

症妇女的出现，而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法律规制的缺

失导致了许多商业性买卖卵子行为的出现，其不仅

违反了现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同时也违背了有关的

社会伦理道德，而且还可能引发许多新问题的出现，

如买卖卵子合同的效力问题，基于买方提供的精子

和卖方提供的卵子所形成的胚胎在孩子出生之后的

身份问题及在未来的继承问题，以及在取卵过程中

对供卵方身体造成轻伤以上的损害将依据何种法律

和如何定性的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是应

当尽快建立卵子库，逐步完善与之配套实施的运行

机制和监督机制，鼓励广大健康成年女性积极捐赠

卵子，同时给予其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补偿；二是要加

强对在校女大学生的宣传教育；三是要进一步健全

现有的法律法规，明确联合执法主体，加大惩罚力

度，扩大惩罚主体范围，增加处罚手段。

［参　考　文　献］

［１］　新华网．非法代孕成产业链一单挣４０万　大学生按
姿色标价［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１－１１）［２０１５－０６－
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ｊ．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ａｄｎｅｗｓ／２０１５－０１／
１１／ｃ＿１１１３９５１０９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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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期 张宝锋，等：一种问题导向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以《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分析样本

会所发生的变化之后，明确了自己的研究主题；其

次，他围绕着这一主题，深入考察了主题在各个方面

的表现；再次，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采取逐步归因、

自问自答等方式向读者展现了其探究的具体过程；

最后，他就问题引发的后果，提出了自己独特的

思考。

《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为社会

科学研究提供的方法论启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科学研究必须要做到逻辑严密，实事求是，而不是推

积大量的数据、华丽的辞藻和一味地回避。帕特南

的论证过程和成书过程时刻昭示着逻辑性、严密性，

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是我们读过此书之后

最大的收获。二是拓展了我们的社会学想象力，不

但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美国社区衰落与复兴问题的框

架与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指引我们深入思考其身处

之地的社会资本与社会参与问题。

帕特南其书论证之严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

国社会调查数据之充足。在该书中作者先后用到了

ＤＤＢＮｅｅｄｈａｍ生活方式调查数据、定时日志研究数
据、罗珀社会与政治趋势分析数据、综合社会调查数

据，以及一些调查公司的数据等，数据之充足，可获

取数据之多、之广、之易，令人震撼。当然，某种程度

上这也正是其不足之处：其一，作者运用的这些数据

更多是第二手的，甚至是多手的，其数据的可靠性和

有效性可能会存在问题；其二，作者在论证的过程中

对数据的处理略显随意，比如，在论证“时间与金钱

压力”与“公民参与减小”之间的关系时，作者经过

大量引证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这两个因素加起

来只能对不到十分之一的总体衰减作出解

释”［１］（Ｐ２３４）。这样的论述在书中曾多次出现，在某种

程度上彰显作者的无奈。这正如帕特南在１９９４年
回应托姆·罗康的批评时所说的话：“尽管这证明

不了什么，但我又必然要说明学者和公众的反应有

明显的差别。学者总是想知道我们不参与是不是真

的出现了———新的社会运动如何，网络如何，等等。

但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话，他们总是对要做些什么

不加以评论。公众总是不关心它们是否是真的，因

为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这些都很真实，他们总是高

度关注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更

难解决。”［１］（Ｐ５２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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